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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名称 
华润新能源（宜良）有限公司宜良张官营复合光伏项目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 

报告书编号 YZZW2024- KP004 

用人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华润新能源（宜良）有限公司 

单位简介 

华润新能源（宜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注册资

本为 1178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0MA6QL0

H98A，企业地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南羊街道体育馆 75号，

所属行业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地理位置 

宜良张官营复合光伏项目位于云南省宜良县花园社区和黄堡社

区，场区红线范围面积约 840 亩。场址距昆明市区 45 公里，场

址海拔高程在 1580m～1880m 之间。 

现场

调查

及检

测情

况 

项目负责人 王昆，证书编号：YZP(Ⅰ)20230223 

报告书编写人 王昆，证书编号：YZP(Ⅰ)20230223 

现场调查人员 毕飞、王昆 

现场检测人员 毕飞、王昆 

现场检测时间 2024 年 7月 26 日 

单位陪同人 马彦红 

职业

病危

害元

素检

测 

存在的

主要职

业病危

害因素 

物理因素：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职业病

危害因

素检测

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统计 

单元 岗位 
接触人数
（人） 

检测因素 
评价指标 结果 

判定 

升压站
及光伏
场区 

运维岗 6 
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 8h 时
间加权平均值 

符合 

工频磁场 
工作场所工频磁
场强度 

符合 

注：评价结果判定详见资料性附件。 
 



报告

评价

结论 

结论 

1.职业病危害类别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 年修订），华润

新能源（宜良）有限公司宜良张官营复合光伏项目行业分类属 D：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4416：太阳能发电，结合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

卫办职健发[2021]5 号文件，太阳能发电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属于一

般。 

对华润新能源（宜良）有限公司宜良张官营复合光伏项目职业病危

害因素分析评价，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工频电场、工频磁

场，经检测评价，作业人员的接触水平符合职业卫生限值要求。 

综合分析，华润新能源（宜良）有限公司宜良张官营复合光伏项目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属于一般。 

2.评价结论 

（1）建设项目已开展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并通

过了评审；开展了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的编制工作，并通过了

评审；现正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符合《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7〕

第 90号的要求。 

（2）由检测结果可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均符合

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3）项目总体布局、建筑卫生学评价、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厂

房设计及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等方面均符合职业卫生相关要求。 

（4）建设项目运行人员采取在控制室监控，定时巡视的作业方式，

减少接触时间，劳动者接触的工频电磁场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建

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满足要求。 

（5）个人防护用品配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

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6）应急救援设施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运行、试验及检修人员安全防护导则》

DL/T639-2016 的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

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及相关标准的要求，但尚存在一些不足的情

况。 

（8）职业健康监护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



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总局令〔2012〕第 49号、《职业卫

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及《用人单位职业病防

治指南》GBZ/T225-2010 标准的要求。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基本符合职业卫生标准的要

求，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因此，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能够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建议 

1.试运行存在的不足 

（1）职业卫生档案缺少部分台账，档案内容不够完善。 

（2）职业健康监护不规范。 

（3）未进行应急演练。 

（4）职业卫生培训还不完善。 

（5）中控室、水泵房照度不符合设计要求。 

2.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议 

（1）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

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要求，不断完善和落实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

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等要求，规范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

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完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体检项目建议包括：电工

作业、视频作业、机动车驾驶作业。 

（3）根据公司制定相关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应急演练。 

（4）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

康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441 号的要求，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本单位的培训制度以及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开展职业健康培训，建

设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及劳动者均进行的职业卫生培训。 

3.下一阶段的评价或检测工作的建议 

依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卫健委令〔2020〕5号的要求，

存在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专家

组评

审意

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2017]90 号，华润新能

源(宜良)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对宜良张官营复合光伏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竣工验收及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评审。专家组检查了生产工

艺、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警示标识，并对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档案、台账资料进行了查阅。经充分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一、评价报告 

1.完善光伏电站运行维护分析及职业健康监护评价; 

2.按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 

二、建设单位 

1.按《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8]3 号，

加强光伏电站运行维护职业病防护; 

2.按《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健委令[2020]5 号、《职

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并规范管理。 

专家组同意华润新能源(宜良)有限公司宜良张官营复合光伏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通过竣工验收，同意《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通

过评审，整改情况报专家组长复核。 

现场影像资料 

 



 

 

 



 

 

 



 

 



 

 

 

 

 

 

 


